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大纲变化解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大纲变化解读及历年试题汇编>>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6616

10位ISBN编号：7300126618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法硕联考用书编写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9出版)

作者：法硕联考用书编写组 编

页数：51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大纲变化解读�>>

内容概要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大纲变化解读及历年试题汇编（适用于非法学）》的写作着重于法律硕士
联考的必备内容。
书中贯穿了作者对近年来法律硕士联考命题的研究体会，总结了作者在培训法律硕士考生过程中的各
种经验，内容准确、完整，能够为考生节省时间、提高复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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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对逃避缴纳税款的手段予以概括，即纳税人采用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
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这些手段中既可能包含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情况，也适应实践中逃税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
《刑法修正案（七）》对“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的数额标准不再作具体规定，由司法机关根据复
杂的实际情况作司法解释并适时调整。
多次逃税数额较大未经处理的，按累计数额计算。
对初次逃税，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
追究刑事责任；但是，5年内因逃税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处罚的除外。
③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包括个人和单位。
纳税人，即纳税义务人，是指按照税收征管的一系列法律规定，有义务向国家纳税的个人和企事业单
位。
扣缴义务人，是指根据税收征管法律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代扣代缴义
务人和代收代缴义务人。
④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并具有逃避履行纳税义务，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
因过失造成欠税、漏税的，不构成逃税罪。
（3）逃税罪的认定。
划清逃税罪与非罪的界限：①符合税收征管法律、法规的避税行为，既不是违法行为，也不是犯罪行
为，不构成逃税罪。
②因无意识漏税或因过失造成漏税，因不具有逃税罪要求的主观特征——故意，也没有采用逃税的各
种行为手段，所以不构成逃税罪，应按税务机关规定及时补税或予以必要的行政处罚。
③虽系故意逃税行为，但情节未达到逃税罪要求的法定情节，如数额、比例标准等情节未达到法定要
求的，不构成逃税罪，应按一般违反税法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4）逃税罪的法定刑。
个人犯逃税罪，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应占纳税额10％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30％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纳税人逃避缴纳税款已达到逃税罪要求的数额、比例，但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一是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二是缴纳滞纳金；三是已受到税务机关的行政
处罚。
但5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即便符合上述三个
条件，也不免除刑事责任。
单位犯逃税罪，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个人犯罪的
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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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法律硕士联考大纲变化解读及历年试题汇编(适用于非法学)》：新增知识要点概述，近年试
题全新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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